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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文化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大风险提示：

1、公司 2021 年度经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以及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净利润为负值，且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1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带有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和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

意见审计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触及

“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如果 2022年公司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收入低于 1 亿元，或者经审计的期末净资

产为负值；或者出现《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其它退市的情形，将导

致公司股票在交易所退市，面临股票终止上市交易的风险。

2、公司 2015年 2月收购了郁金香广告传播（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郁金香” ）的

100%股权。郁金香原法定代表人、总经理王敏，因涉嫌犯罪，经审判犯合同诈骗罪。若因王敏

涉嫌犯罪导致公司涉及《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第十一条有关情

形，公司本次发行面临不满足发行条件的风险。

3、除上述风险外，董事会特别提醒投资者仔细阅读公司《2022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

股票预案》之“第五节 董事会关于本次发行对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 之“六、本次发行相

关的风险说明”的其它有关内容，注意投资风险。

二、关于 2022年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预案披露的提示：

上海新文化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2 年 5 月 20 日召开了第

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2 年向特定对象发

行 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 2022年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预案及相关文件已在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创业板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公司 2022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披露事项不代表审批机关对本次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实质性判断、确认或批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项尚需获

得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

注册后方可实施。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新文化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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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徐冠巨先生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开地点：杭州市萧山区钱江世纪城民和路 945号传化大厦企业展馆会议室

5、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2年 5月 20日下午 13: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 5月 20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 年 5 月 20 日的

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 5月 20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6、会议通知情况：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6 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关于

召开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了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及投票表决的

方式和方法。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以及《公司股

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40 人， 代表股份 1,977,721,332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4.3903％。其中：

1、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8 人， 代表股份 1,897,580,868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1.7811％。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32人，代表股份 80,140,46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6092％。

3、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33人，代表股份 92,299,47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0051％。会议由徐冠巨董事长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律师出席了本次

会议。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1,976,954,33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12％；反对 199,9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1％；弃权 567,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87％。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91,532,473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690％；反对 199,9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66％；弃权 567,10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6144％。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1,976,951,33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11％；反对 202,9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3％；弃权 567,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87％。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91,529,473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658％；反对 202,9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98％；弃权 567,10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6144％。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1,976,951,33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11％；反对 199,9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1％；弃权 570,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88％。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91,529,473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658％；反对 199,9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66％；弃权 570,10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6177％。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

同意 1,976,909,27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89％；反对 244,556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24％； 弃权 567,50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87％。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91,487,417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202％；反对 244,55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650％；弃权 567,50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6148％。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以公司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扣除回购账户库存股后的股本总数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元（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和送红股，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

年。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布至实施前，如股本总数发生变动，将按照分配比例不

变，以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实施所确定的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扣除回购账户库存股后的

股本总数为基数，依法重新调整分配总额后进行分配。

表决结果：

同意 1,977,506,33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91％；反对 215,0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9％；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92,084,473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671％；反对 215,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329％；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 2022年度授信额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需要，未来一年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计划向金融机构申请

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40 亿元的综合授信，授信期限为 1 年，自公司（或控股子公司）与金

融机构签订贷款合同之日起计算。本次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实际融资金额，具体融资金额将

视公司生产经营的实际资金需求而确定。 董事会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指定的

授权代理人在上述额度内代表公司办理相关手续，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表决结果：

同意 1,975,538,19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896％；反对 2,112,04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068％； 弃权 71,10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6％。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90,116,333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6347％；反对 2,112,04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2882％；弃权 71,10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70％。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977,145,63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09％；反对 505,0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55％；弃权 7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6％。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91,723,773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763％；反对 50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5471％；弃权 70,7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66％。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977,145,23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09％；反对 505,0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55％；弃权 71,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6％。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91,723,373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758％；反对 50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5471％；弃权 71,1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70％。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参与投票的股东中关联股东传化集团有限公司、徐冠巨先生、徐观宝先生进行了回避表

决。

表决结果：

同意 97,343,47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321％；反对 199,9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042％；弃权 356,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637％。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91,743,473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976％；反对 199,9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66％；弃权 356,10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858％。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年度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955,232,77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8629％；反对 22,417,457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1335％； 弃权 71,10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6％。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69,810,916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5.6352％；反对 22,417,45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4.2877％；弃权 71,10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70％。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 2022 年度审计机构，为本公司

进行会计报表、净资产验证及其他相关的咨询服务，聘期一年。

表决结果：

同意 1,975,362,43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807％；反对 2,005,7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014％；弃权 353,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79％。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89,940,573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4443％；反对 2,005,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1730％；弃权 353,20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827％。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资产池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961,298,18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696％；反对 16,067,044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8124％；弃权 356,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8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75,876,329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2.2067％；反对 16,067,04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7.4075％；弃权 356,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858％。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与传化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参与投票的股东中关联股东传化集团有限公司、徐冠巨先生、徐观宝先生进行了回避表

决。

表决结果：

同意 78,935,51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80.6292％；反对 18,678,554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9.0793％； 弃权 285,40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915％。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73,335,519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9.4539％；反对 18,678,55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0.2369％；弃权 285,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092％。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传化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及有关业绩补偿的

议案》

参与投票的股东中关联股东传化集团有限公司、徐冠巨先生、徐观宝先生进行了回避表

决。

表决结果：

同意 97,699,17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954％；反对 199,9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042％；弃权 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92,099,173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830％；反对 199,9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66％；弃权 4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变更节余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977,165,33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19％；反对 484,9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45％；弃权 71,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6％。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91,743,473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976％；反对 484,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5254％；弃权 71,1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70％。

（十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一）》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需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

同意 1,977,505,93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91％；反对 215,0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9％；弃权 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92,084,073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666％；反对 215,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329％；弃权 4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

（十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二）》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需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

同意 1,977,241,03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57％；反对 479,9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43％；弃权 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91,819,173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796％；反对 479,9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5199％；弃权 4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

（十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减少注册资本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需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

同意 1,955,623,37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8827％；反对 22,097,557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1173％；弃权 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70,201,516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6.0584％；反对 22,097,55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3.9412％；弃权 40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

（十九）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治理细则〉的议案》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需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

同意 1,977,162,33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17％；反对 487,9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47％；弃权 71,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6％。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91,740,473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944％；反对 487,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5286％；弃权 71,1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70％。

（二十）审议通过了《关于下属公司为入园企业提供阶段性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975,532,59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893％；反对 2,114,64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069％； 弃权 74,10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7％。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90,110,733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6287％；反对 2,114,64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2911％；弃权 74,10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03％。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浙江浙经律师事务所李诗云、吴旻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

意见书。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会议表决程

序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5月 21日

股票代码：002010� � � �股票简称：传化智联 公告编号：2022-029

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 2021 年 6 月 18 日，公司召开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传化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原股东业绩补偿实施方案及拟回购注销对应补偿股份的议案》，根据

业绩补偿实施方案，传化物流未能实现 2015-2020 年度业绩承诺，为保障公司及全体股东合

法权益。公司将回购注销对应补偿股份 234,992,955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1 年 6 月 19 刊

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传化物流集团有限

公司原股东业绩补偿实施方案及拟回购注销对应补偿股份的公告》。

2021年 11月 26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十

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鉴于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2名激励对象离职，需回购注销 150,000 股，

回购价格为 2.09 元 / 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1 年 11 月 27 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回购注销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

制性股票的公告》。

2022 年 4 月 22 日， 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将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

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6名激励对象离职， 需回购注销 528,000 股， 回购价格为

2.09元 /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2 年 4 月 26 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回购注销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

告》。

2022 年 4 月 22 日， 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将审议通过《关于传化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及有关业绩补偿的议案》，

根据业绩补偿实施方案，传化物流未能实现 2015-2021 年度业绩承诺，为保障公司及全体股

东合法权益。公司将回购注销对应补偿股份 268,129,215 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2 年 4 月

26 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传化物流集

团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及有关业绩补偿的公告》。

综上，公司注册资本由 3,306,449,678 元减少为 2,802,649,508 元，总股本由 3,306,449,678

股调整为 2,802,649,508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

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45 日内，有权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相关凭证

向本公司要求清偿债务或要求本公司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

的，不会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将由公司继续履行。

债权人可以采用信函、电子邮件或传真的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2022 年 5 月 20 日起 45 天内，每日 8:30 一 11:30、12:30 一 17:30，双休日及

法定节假日除外。

2、申报登记地点：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民和路传化大厦资本证券部

3、联系方式：

联系人：章八一先生、祝盈女士

联系电话：0571－82872991

联系传真：0571－83782070

邮政编码：311215

电子邮箱：zqb@etransfar.com

4、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

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 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

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

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

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

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5、其他

以邮寄方式申报债权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为准；以传真或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

日以公司相应系统收到文件日为准，请在申报文件上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5月 21日

股票代码：002010� � � �股票简称：传化智联 公告编号：2022-030

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签署担保协议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 担保情况概述

2022 年 5 月 18 日，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下属控股子公司传化物

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传化物流” )与国家开发银行浙江省分行以下简称“国开行浙江

分行” ）签署了《保证合同》，传化物流为浙江传化公路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

州公路港” ）与国开行浙江分行签署的《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项下的 30,000 万元的贷款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次担保事项属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为其下属公司提供担保，控股子公司传化 物流已履

行了审议程序，因此本次担保事项无需提交传化智联董事会或股东大会 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传化公路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4年 05月 19日

注册资本：31,646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大江东产业集聚区红十五路 7777号

法定代表人：傅建烽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货运：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冷藏保鲜、罐式）、大型物件运输；站

场：货运站（场）经营（货物集散、货运代理、仓储理货、普通货物搬运装卸）；货运信息、百货

销售、物流咨询；供应链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有色金属销售；国际国内货运代理服务；建材

批发、销售；货运进出口业务；化工原料及化工产品销售（除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物）；

汽车销售；汽车、家用电器维修；汽车配件及润滑油销售；停车场管理服务；食品经销；餐饮管

理服务；汽车租赁；钢材、五金、矿产品、纸制品、日用百货、化妆品、保健用品、国家政策允许

上市的初级农产品、金属材料、光伏设备、橡胶制品、纺织原料及辅料、服装、木制品、建筑材

料、纸浆、机械设备及配件、皮革制品、电线电缆、通信设备、节能产品、家用电器销售；会议及

展览服务、企业管理服务、会计代理记账、自有房屋出租、物业管理；承接建筑装修装饰工程、

建筑工程；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及养护；工程项目管理；自营和代理一般性项目商品和技术的

进出口业务；房地产开发和租赁；航空货运代理；品牌管理；铁路货运代理；水路运输：货物运

输（长江中下游干线及支流省级普通货船运输）；无需特殊审批的其他经营类项目 **（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

经审计

）

2022

年

3

月

31

日

（

未经审计

）

资产总额

686,748,347.59 743,364,052.09

负债总额

254,812,556.53 305,959,161.93

净资产

431,935,791.06 437,404,890.16

项目

2021

年度

（

经审计

）

2022

年

1-3

月

（

未经审计

）

营业总收入

95,022,340.73 20,574,444.54

利润总额

19,068,800.13 7,448,923.82

净利润

13,892,623.40 5,469,099.10

与公司关系： 浙江传化公路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传化物流集团有限

公司全资子公司，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公司名称 股东结构 持股比例

浙江传化公路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传化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100%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债权人：国家开发银行浙江省分行

2、保证人：传化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3、被担保人：浙江传化公路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4、 担保方式：（一） 保证人在本合同约定的担保范围内向贷款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二）不论贷款人对被担保债务是否拥有其他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保函、备

用信用证等担保方式），不论上述其他担保何时成立、是否有效，不论贷款人是否向其他担保

人提出权利主张，不论是否有第三方同意承担主合同项下的全部或部分债务，也不论其他担

保是否由借款人自己所提供， 保证人在本合同项下的保证责任均不因此减免或受到其他影

响， 贷款人均可直接要求保证人根据本合同约定在被担保债务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或直接

执行本合同项下设立的担保，保证人将不提出任何异议。保证人应在接到贷款人要求履行保

证责任的书面通知后 5个营业日内代为清偿。

5、保证范围：（一） 根据主合同的约定，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人民币 30000 万元（大写：

叁亿元），贷款期限 9 年（即从 2022 年 5 月 27 日至 2031 年 5 月 26 日止）。（二） 保证人愿

意就借款人偿付以下债务（合称“被担保债务” ）向贷款人提供担保：1.�主合同项下借款人

应偿付的全部贷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补偿金、违约金、赔偿金、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

期间的双倍利息、贷款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用、仲裁费、保全

费、执行费、公证费、律师费、拍卖费、送达费、保全保险费、翻译费、公告费及其他费用，根据

法律法规、生效的判决、裁定或裁决应由贷款人承担的除外）等；2.� 借款人根据主合同约定

应支付的任何其他款项和费用。

6、保证责任期间：（一）本合同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主合同项下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以主合同约定为准。（二）主合同约定借款人可分期履行

还款义务的，保证期间按各期还款义务分别计算，自每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至最后

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三） 贷款人宣布主合同项下债务全部提前到期的，

保证期间至贷款人宣布的债务提前到期日后三年止。（四） 经贷款人与借款人协商一致，对

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进行展期的， 保证期间至变更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

后三年止。保证人认可展期无需取得其同意，保证人仍将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四、本次签署担保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杭州公路港向银行申请项目授信额度，主要是满足其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传化物流为

其提供担保有利于其筹措资金，推进业务顺利开展。本次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可控制的范围

之内，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等有关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

资者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2 年 5 月 20 日，公司（含控股子公司）的累计担保总额为 372,296.92 万元（其

中， 开展资产池业务发生互保总额为 17,730.80 万元）， 占公司 2021 年度经审计总资产的

9.10%，占公司 2021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22.04%。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的担保、涉及诉

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传化物流与国开行浙江分行签署的《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5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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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泛海统联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 5月 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松元厦社区环观中路 282 号厂房一

101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

决权数量的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22

普通股股东人数

122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54,314,86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54,314,863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

%

）

67.893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

%

）

67.893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杨虎先生主持。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以及表决方法和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9人；

2、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董事会秘书侯灿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普通股

54,312,703 99.9960 2,160 0.004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普通股

54,312,703 99.9960 2,160 0.0040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普通股

54,312,703 99.9960 2,160 0.0040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普通股

54,312,703 99.9960 2,160 0.0040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普通股

54,312,703 99.9960 2,160 0.0040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普通股

27,345,871 99.9921 2,160 0.0079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普通股

27,345,871 99.9921 2,160 0.0079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

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普通股

27,345,871 99.9921 2,160 0.0079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普通股

54,306,203 99.9840 8,660 0.0160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5

《

关于

2021

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

》

15,819,

658

99.9863 2,160 0.0137 0 0.0000

6

《

关于

〈

2022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

》

15,819,

658

99.9863 2,160 0.0137 0 0.0000

7

《

关于

〈

2022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管理办法

〉

的议案

》

15,819,

658

99.9863 2,160 0.0137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议案 6、7、8、9 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

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议案 1、2、3、4、5 为普通决议议案，

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议案 5、6、7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会议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为议案 6、7、8，关联股东杨虎、深圳市泛海统

联科技企业（有限合伙）、深圳浦特科技企业（有限合伙）对该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朱志怡、杨凯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均合

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泛海统联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5月 21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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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942� � � �证券简称：易瑞生物 公告编号：2022-054

深圳市易瑞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等情况

1、深圳市易瑞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的 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 2021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股本 400,860,000 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 2.49 元 （含税）， 合计派发现金股利 99,814,140.00 元 （含

税）。剩余未分配利润转入以后年度。本次利润分配不转增、不送红股。

2、自本次分配方案披露至本公告日，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本公司 2021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400,86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 2.49元（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

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2.241 元；持有首发后

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

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

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

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 0.498元；持股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

款 0.249元；持股超过 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分红派息日期

本次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为：2022年 5月 27日，除权除息日为：2022年 5月 30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2 年 5 月 27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股东。

五、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2 年 5 月 30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 A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首发前限售股。

六、有关咨询方法

咨询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留仙一路 2-1号易瑞生物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张煜堃先生

咨询电话：0755-27948546

联系邮箱：security@bioeasy.com

七、备查文件

1、深圳市易瑞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深圳市易瑞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4、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易瑞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5月 20日

证券代码：000046� � � �证券简称：泛海控股 公告编号：2022-071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一）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修改或新增提案的情况。

（二）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 5月 20日下午 14: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 年 5 月

20日 9:15一 9: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2年 5月 20日 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公园桥东南角泛海国际售楼处二层大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栾先舟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

“《股东大会规则》” ）及《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

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截至股权登记日 2022年 5月 13日，公司股东合计 75,590名。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30 名，代表股份 3,322,082,880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9329%。会议具体出席情况如下：

1.�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2名，代表股份 3,301,247,578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63.5319%。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28 名，代表股份 20,835,302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4010%。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股东授权代

表以外的其他股东或股东授权代表（以下简称“中小投资者” ）共计 28 名，代表股份 20,835,

30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010%。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本次会议。

三、会议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逐项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审议公司董事会 2021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本项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二分之一以上，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二）关于审议公司监事会 2021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本项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二分之一以上，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三）关于审议公司 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本项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二分之一以上，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四）关于审议公司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本项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二分之一以上，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五）关于审议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本项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二分之一以上，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六）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本项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二分之一以上，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对上述议案的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投票结果汇总

议案序号和名称

表决情况

表决

结果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

股

）

比例

（

%

）

股数

（

股

）

比例

（

%

）

股数

（

股

）

比例

（

%

）

1.00

关于 审议 公 司 董 事 会

2021

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出席会议所

有有表决权

股东

3,319,358,

779

99.9180 2,702,501 0.0814 21,600 0.0006

通过

2.00

关于 审议 公 司 监 事 会

2021

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出席会议所

有有表决权

股东

3,319,358,

779

99.9180 2,701,300 0.0813 22,801 0.0007

通过

3.00

关于审议公司

2021

年

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出席会议所

有有表决权

股东

3,301,963,

818

99.3944

20,097,

462

0.6050 21,600 0.0006

通过

4.00

关于审议公司

2021

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出席会议所

有有表决权

股东

3,320,915,

779

99.9649 1,167,101 0.0351 0 0.0000

通过

其中

，

中小

投资者表决

情况

19,668,201 94.3984 1,167,101 5.6016 0 0.0000

5.00

关于审议公司

2021

年

年度报告全 文及 摘要 的议

案

出席会议所

有有表决权

股东

3,301,963,

818

99.3944

20,097,

462

0.6050 21,600 0.0006

通过

6.00

关于 公司 未 弥 补 亏 损

达到实收股 本总 额三 分 之

一的议案

出席会议所

有有表决权

股东

3,321,122,

779

99.9710 958,900 0.0289 1,201 0.0001

通过

其中

，

中小

投资者表决

情况

19,875,201 95.3920 958,900 4.6022 1,201 0.0058

本次会议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作的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丁永聚、马磊。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